




2018 全国青少年（中小学生）U 系列冰球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冰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冰球运动协会、哈尔滨市体育局、齐齐哈尔市

体育局、青岛市体育局

三、指导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8 年 10 月 1-7 日

地点：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青岛

五、参赛单位

开展冰球运动的城市体育主管部门（冰球协会）

六、竞赛组别

竞赛分为 U16、U14、U12、U10、U8 五个组别。年龄阶段划分如下：

U8 组（可混组）：2010 年 1月 1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U10 组（可混组）：2008 年 1 月 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

U12 组（男、女）：2006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

U14 组（男、女）：2004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

U16 组（男、女）: 2002 年 1 月 1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



七、参赛要求

各开展冰球运动的地方体育主管部门，要通过比赛选拔的方

式，优选出精锐队伍代表所在地方最佳水平，参加相应组别的比

赛。为保障比赛质量，达到比赛目的，特别提出以下参赛要求：

（一）参赛组织单位只能选派一支男队与一支女队、参与各

组别比赛（U8、U10 组别报名时，如果男女混组，只参加男子组

比赛）。主管部门要通过相应的冰球比赛进行选拔组建。

（二）每支参赛队队员最少 17 人（包含两名守门员），最多

22 人。正式报名组队后，不得更改替换球员。队员以身份证所在

信息为标准注册所在地（比赛不允许跨地市进行青少年球员交流。

若个别球员身份证信息与代表城市不符，则报名时需要与承办方

沟通，提供学籍卡复印件并加盖学校印章），每名运动员只允许

代表一支球队参赛。

（三）每队官员：教练 2 名，领队与队医各一人。比赛时领

队必须到场。全部比赛期间，非报名官员不得出现在队员席。所

有参赛队员与教练员需在中国冰球协会网站注册系统进行注册，

凭有效证件（身份证）参赛。

（四）参赛单位要承担起运动员报名注册信息的监管责任，

要求参赛者出具相关证明文件，严格把关，切实避免虚假年龄、

冒名顶替等有损赛事环境的行为。



（五）各球队选拔与备赛期间的训练与比赛，不得占用学校

学科教学时间，建立小球员的补课制度，确保球员的学科学习不

被运动训练所耽误。

（六）各参赛组织单位须就冰球代表队的选拔赛、训练与比

赛情况，通过属地电视台、广播台、纸媒网媒等渠道进行报道，

以进一步宣传冰球文化，营造 2022 年冬奥会氛围。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须具有地级市所在的户籍证明，须持身份

证，或户口本、学籍证明等有效证件原件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需经区级以上医疗单位身体检查合格并开

具身体健康证明，必须办理冰球运动专项保险。报名时提供保险

的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现场检查，复印件留存），比赛中出现任

何人身意外受伤等情况，由保险公司负责。

（三）每队需确定一名队长和最多两名副队长，队长佩带“C”

字母，副队长佩戴“A”字母。字母高 8 厘米，与运动服颜色有鲜

明的对比，佩戴在比赛服左前胸显著的位置。

（四）各队应准备两种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服装基础颜

色必须占 80%以上，上衣背后应按规定有明显号码，并在报名单

上注明服装颜色。必须佩戴全护面罩、护齿、护颈，否则不允许

参赛。建议头盔颜色一致。

（五）在比赛期间，运动员的号码限制在 1 至 98 号。



九、竞赛办法

（一）U8 组比赛执行《中国冰球协会 2018 小场地竞赛办法

（试行版）》。U10，U12 两个组别的比赛依照净时间 12 分钟/节

进行，节间休息 2 分钟；U14，U16 组比赛依照净时间 15 分钟/节，

节间休息 5 分钟。如果常规比赛时间内双方打成平局，则直接进

行射门比赛。其他要求，按照《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与《国

际冰球联合会运动规则》组织比赛。比赛即不允许身体冲撞。

（二）比赛根据各组报名队伍数量情况，决定赛事编排方法。

各组别报名队伍数量≦6 时，比赛编排依照单循环比赛；各组别

报名队伍数量>6 时，采用抽签方式分组，小组内单循环比赛，再

进行淘汰赛。若因某组别报名队伍超过预期，则由竞赛组委会另

行议定赛事编排办法。

（三）比赛采用 3 分制，常规时间内获胜队积 3 分，负队积

0 分。常规时间内打平每队各积 1 分。在射门比赛中的胜队再加 1

分，负队不加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每一阶段成绩不带入下一

阶段。

（四）若球队积分相等，采用以下步骤决定各队名次：

1、比赛双方胜者名次列前。

2、三支及以上球队积分相等时，则按照本阶段积分相等队伍

间相互比赛的积分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3、如相等则按照本阶段积分相等队伍间相互比赛的净胜球总

数决定名次，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4、如仍相等则按照本阶段全部比赛的净胜球总数决定名次，

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如仍相等则按照本阶段积分相等队伍间相互比赛的犯规时

间多少决定名次，犯规时间少者名次列前。

6、如仍相等则按本阶段全部比赛的犯规总时间决定名次，犯

规时间少者名次列前。

7、当积分相等的多支队伍，已排除一支队伍，其余队伍排名

重新按决定名次办法步骤依次执行。

（五）参赛队比赛前 60 分钟到达比赛场地，领队应在比赛前

50 分钟将填写完毕的队伍组成名单交给记录员。

（六）主队穿深色服装，主队队员席在面向记录台时右手侧，

客队队员席在面向记录台时左手侧。

十、奖励与处罚

（一）各组别录取前 6 名，颁发奖杯、奖牌及证书。若某组

别参赛队不足 6 支，则奖项设置减二录取。

（二）非法队员的处罚

1、青少年 U 系列冰球锦标赛实行黑名单制度。若在赛前发现

运动员违反相关资格要求，证据确凿，立即取消运动的参赛资格。

2、本届赛事进行中，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立即取消该

队的参赛资格和所有比赛成绩，小组赛阶段名次递补，淘汰赛开

始后名次不再递补，并处罚该队停止参加本届赛事和取消该地方

代表队参加下一届比赛赛的资格。



3、赛事结束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取消该队所有比

赛成绩和名次，追回奖品、纪念品，名次不递补，并给予通报，

该队所属地方体育局失去参加下两届 U 系列赛资格的资格。

4、凡被认定违反赛风赛纪有关规定的参赛队，该参赛队主教

练将被取消本届及下一届 U 系列赛事参赛资格。

十一、参赛费用

（一）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参赛单位球队所有费用自理。

主办方视参赛情况给与球队部分补贴。

（二）承办方为参赛球队推荐协议价宾馆，并免费提供接送

大巴服务（宾馆-冰场）及陆地训练场地。

（三）每队交纳纪律保证金伍仟元。参赛队在提交电子报名

表前，需将保证金转账至各赛区组委会的指定账户。各赛区联系

人方式及参赛纪律保证金账户信息如下：

2018 青少年 U系列冰球锦标赛各赛区信息表

编号 1 2 3 4

赛区 哈尔滨 齐齐哈尔 青岛 北京

年龄段 U16、U14 U12 U10 U8

报名

联系

人及

方式

姓名 王健 曾思明 李童 李会斌

电话 13613609369 13009731929
0532-88611316

18563996856

010-88367411-803

13621135934

邮箱 77103248@qq.com zsm-1929@163.com 891432478@qq.com lhb@bjhockey.org

账户名 哈尔滨市冰球协会
齐齐哈尔市冰球运动

协会

青岛国信体育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市冰球运动协

会

账号 08061201040014235 2224 0120 0060 00058 3803021629200250000 110908473710201

开户银行 农行松北支行
龙江银行齐齐哈尔市

中环支行
工商银行市南二支行 招商银行首体支行

mailto:zsm-1929@163.com
mailto:891432478@qq.com


十二、裁判监督、裁判员及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监督、裁判员均由中国冰球协会及各承办地方单

位共同选派。裁判员赛前一天到指定地点报到。

（二）关于申诉，对比赛中判罚有异议的队伍应以书面或邮

件形式由领队在比赛结束当日 24:00 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并交纳 1000 元人民币保证金。逾时不交书面材料和保证金者，视

为自动放弃申诉。如申诉成功将退还申诉费，不成功则不予退还。

十三、赛风赛纪

（一）按赛会要求完成全部比赛且无违反赛风赛纪问题，退

还全部纪律保证金；否则将视情况扣除。

（二）参赛队的官员、运动员在比赛前、比赛中及比赛后，

出现下列行为：

1.种族歧视，侮辱裁判员、侮辱工作人员、侮辱观众、打架

或做不文明手势及动作，将被视为违反赛风赛纪。组委会针对以

上情况，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并视情节轻重根据规则追加处罚的条款予以一场、多场或整个本

届比赛的停赛处罚。

2.参赛队以任何理由罢赛，将取消后续比赛资格及全部比赛

成绩，禁止参加下一届的比赛。

3.参赛队以任何理由弃权，将取消其比赛成绩，不参与排名。



4.现场观众以任何形式干扰裁判员临场执法或导致比赛不能

正常进行的，组委会有权将其劝离出场，情节严重者，将移交公

安机关处理。

5.比赛时，队员席中只允许秩序册注册的本队教练员、领队

和运动员进入，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队员席。如有违反者，组

委会有权将其劝离出场，情节严重者，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6.教练员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带队参赛，开赛前须提前向组委

会书面申请临时更换教练员代替指挥比赛，并说明原因，经组委

会审核批准后方能出现在队员席指挥比赛。

（三）比赛进行期间，参赛队领队、教练员有责任禁止非本

球队官员和球员进入队员席；有责任禁止非本球队运动员进入比

赛区域；有责任禁止本球队官员、运动员、运动员监护人和本队

球迷进入裁判工作区域或者以任何形式干扰裁判工作。有责任维

护赛场秩序，确保本球队官员、运动员、运动员监护人和本队球

迷不得在比赛场地出现种族歧视、辱骂、殴打裁判员、工作人员、

球员、观众等人员的不文明行为。对比赛中判罚有异议的应严格

按照比赛规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申诉。

十四、报名办法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31 日，参赛单位在中国冰球协会官方网

站注册系统中，注册相应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个人信息；然后点击

U 系列赛事报名系统，进行球队报名。

报名完成后生成电子版的报名表，打印盖章并扫描 PDF 版，

通过邮箱发送至赛区联系人，并进行电话确认。



十五、竞赛指导委员会

竞赛指导委员会主任由中国冰球协会与各承办单位指派，各

分赛区竞赛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各地的竞赛工作。各分赛区竞赛

指导委员会由裁判监督 1 人、医务监督 1 人、各队领队 1 人组成。

十六、医务安排

各赛区组委会负责安排比赛期间发生的紧急伤病的应急处置

和送到医院的费用。各队负责本队队员的医疗保险和在医院期间

的治疗费用。

十七、其他

（一）免责声明

在整个赛会期间及参赛途中，出现任何人身意外受伤和其它

安全问题及参加此活动而引发的一切包括财产损失、遗失等带来

的后果及责任由参赛队自行负责，主办及承办单位不承担连带的

法律责任。

（二）肖像权的使用声明

本次比赛的主办及承办单位有权无偿使用运动员的图片、录

像等进行旨在促进冰球运动发展的各项宣传、推广活动。

（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于中国冰球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中国冰球协会

2018 年 8 月 2 日


